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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平安沧州、法治沧州建设，沧
州市政协与沧州日报社联合开办法治类
互动专栏《我来帮你问》，向社会面收集
涉法问题、意见和建议，给予专业解答。

扫描二维码
填写您的问题

市民孙某遭遇交通事故，被撞成重伤。家人为了给他治疗，生活陷入困境。

沧州市法律援助中心——

伸出援手救助困难家庭
本报记者 唐慧 本报通讯员 刘畅

孟村一男子酒后骑摩托车上路
被依法判处拘役并罚款

近日，任丘交警大队宣教民警走进辖区张村小学，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活动。民警通过介绍汽车盲区的危险性，引导学生加强自我安全防护。

郭凯旋 摄

一年多前的一场车祸，市区
的孙某被撞成重伤。接连几次大
型手术所产生的高达百万元的治
疗费用，使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
陷入困境。为了索要赔偿，孙某的
妻子李某找到沧州市法律援助中
心寻求帮助。沧州市法律援助中
心委派律师详细了解案情后，帮
助李某拿起了法律武器维权。

交通事故受伤
产生百万元医疗费

2023年6月，孙某骑电动自
行车回家在小区附近与对向行
驶的一辆摩托车相撞，当场造成
两车损坏，孙某和摩托车驾驶人
崔某受伤。

经市交警一大队认定，孙
某、崔某对此事故负同等责任。

孙某伤情严重，被送往沧州市人
民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孙某
为脑挫裂伤，情况非常危急。

崔某的摩托车没有投保交
强险及商业保险。事故发生后，
崔某仅为孙某支付了 1万元医
药费，便不再支付任何费用。孙
某在沧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
期间，第一次手术就花费了医
疗费 20余万元。为了维持孙某
的治疗，孙某的妻子李某无奈
之下只能四处借钱。

孙某伤情较重，先后被转入
保定、北京的医院接受治疗，累
计花费医疗费百余万元。

为救命债台高筑
寻求法律援助

与孙某结婚后，李某为了照

顾家庭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放弃
了工作，一家人只依靠孙某一人
的收入维持生活。孙某受伤后，
高额的医疗费让这个本不富裕
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去年5月28日，李某在好心
人的建议下，前往沧州市法律
援助中心寻求帮助，希望通过
诉讼的方式，向崔某索要其应
付的医疗费用，以减轻家庭经
济压力。

了解孙某的情况后，沧州市
法律援助中心随即指派河北三
和时代（沧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穆亚菊、于超向李某提供法律援
助。

当天，穆亚菊和于超接到指
派后第一时间与李某会面，详细
了解了孙某案件的经过以及治
疗、花费情况。

考虑到孙某仍需手术治疗，

伤情还未稳定，无法进行伤情鉴
定，为缓解李某面临的经济压
力，两名律师多次与李某讨论诉
讼方案后，决定先通过诉讼索要
孙某第一次住院期间的治疗费
用，同时保留对后续相关治疗费
用的诉讼权利。

首次开庭胜诉
法律援助仍在继续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两名律
师全程指导李某准备相关证据，
尽可能地减少其间产生的各项
花费。

去年 6月中旬，在准备好起
诉状等文书材料后，李某向沧
州市运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考虑李某家庭较为困难，且

受援人孙某仍在治疗的情况，两
名律师还向运河区人民法院申
请，为受援人孙某办理了缓交诉
讼费申请。

运河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依法判决崔某承担孙某 75%的
医疗费用，合计17万余元。

本次诉讼阶段的法律援助
虽然结束了，但两名律师并没有
停止对孙某及其家人的关心和
帮助。

近日，在得知李某依旧没有
拿到赔偿后，两名律师主动帮助
李某撰写强制执行申请书及其
他资料，指导李某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目前，运河区人民法院已经
对孙某一案立案执行。沧州市法
律援助中心对孙某及其家人的
法律援助仍在继续。

本报讯 （记者 唐慧 通讯员
刘黎明 张丽娟）近日，孟村一男子
醉酒驾驶摩托车被交警查获。男子
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判处拘役
两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近日，孟村交警大队民警在当
地查酒驾时，发现一名男子驾驶摩
托车行驶时表现异常，当即将其拦

停。酒精检测结果显示，男子李某属
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李某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当地
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当地公安
机关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
诉。检察机关向孟村法院提起公
诉后，孟村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审
理。

孟村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醉
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已构成危险驾
驶罪。

鉴于李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
对其从轻处罚。最终，孟村法院依法
判处李某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本报讯 （通讯员 秦韵 记者
唐慧）近日，河间公安局米各庄派出
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一名精神恍
惚的女子，及时帮她找到家人。

近日，河间公安局米各庄派出
所民警巡逻时，在辖区豆务村附近

发现一名举止异样的女子。民警上
前询问情况时，发现女子精神恍惚，
嘴里一直小声嘟囔着，却说不清自
己的情况。

面对这一情况，民警第一时间
展开核查，很快确认这名女子姓马，

是河间市尊祖庄镇人。据此，民警立
即驱车赶往尊祖庄镇，将马某送到
家人手中。

此时，马某的家人正在四处寻
找马某。见到马某被平安送回家，马
某的家人不住感谢民警。

女子外出走失 民警帮她找家

市区李先生：我家有一个车库。车库窗户虽
然很小，但改造后可以居住。如果把车库装修改
造，能否出租给他人居住。

本期解答律师：王敏 市政协委员、北京市
东元（沧州）律师事务所主任、沧州律师协会副
会长

房屋出租不仅要保护租赁双方的利益关
系，还要保障承租人的生命安全。为了维护房屋
租赁市场的秩序，我国对此出台了相关法律予
以规定。

按照《商品房租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房屋不得出租。同时也规
定，违反规定，私自改变房屋的使用性质，由直
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五千元以上
三万元以下罚款。

私自将车库改造成出租房，明显违反了房
屋的使用性质，是法律不允许的。所以，如果执
意要将改装好的车库出租给他人，那么相关主
管部门有权责令限期改正，若逾期不改正，将面
临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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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社 教育培训中心
承接各单位红色教育、员工内训、拓展团建。联系电话：18633708080 15833176660


